泉教职成〔2014〕3号
附件2

2014年泉州市中等职业学校学生

中国舞表演及键盘乐器演奏(含钢琴、手风琴)技能竞赛规程

一、赛项名称（分两类赛项）

（一）中国舞表演

（二）键盘乐器演奏（含钢琴、手风琴）
二、参赛对象

1．本次比赛的两类赛项均为个人项目。

2．以学校为单位报名参赛，每校配领队一名。中国舞表演及键盘乐器演奏每个赛项人数不超过2人。每名参赛选手指定一名指导教师。
3．所有参赛选手均须为我市全日制正式学籍中等职业学校在校学生。五年制高职一至三年级（含三年级）学生可报名参加中职组比赛。

三、比赛内容

（一）中国舞表演

1．剧目片断表演：自选中国舞剧目片段一个，现场表演。时间2分30秒至3分钟。重点考察选手的舞蹈表现和舞台实践能力。剧目片断须选自公演过的中国舞成品剧目，推荐从参加全国“桃李杯”舞蹈比赛的优秀教学剧目中选择。舞蹈服装、音乐CD自备。

2．即兴表演：根据抽签现场播放一段音乐，时间约30秒。音乐共播放3遍。播放第2遍时，选手可以跟随音乐试做动作；播放第3遍时，选手跟随音乐即兴表演舞蹈。

（二）键盘乐器演奏（含钢琴、手风琴）

1．钢琴演奏：要求参赛者自选1首中外作品（奏鸣曲或乐曲），程度在钢琴考级八级以上；手风琴演奏：中外手风琴作品1首，程度在手风琴考级六级以上，两者演奏时间均不超过5分钟。

（备注：赛场准备钢琴一架，手风琴须自带。）

2．视奏：要求参赛者在视奏曲目题库中抽取规定小节的视奏乐谱，识谱1分钟，然后根据乐谱进行现场弹奏。
四、竞赛评分标准

（一）中国舞表演评分标准（100分）
	评价项目
	评价内容

	剧目片段表演
60%
	专业素质15%

	
	舞蹈技能15%

	
	艺术表现力20%

	
	完整性10%  

	即兴表演

40%
	与音乐配合10%  

	
	主题立意10%

	
	表现力10%

	
	完整性10%


（二）键盘乐器演奏（含钢琴、手风琴）评分标准(100分)
	评价项目
	评价内容

	自选曲目演奏
60%
	1．作品难度15%

	
	2．弹奏技巧20%

	
	3．弹奏完整性15%

	
	4．作品乐感与表现力10%

	视奏

40%
	1．音高、节奏准确15%

	
	2．弹奏完整、流畅15%

	
	3．音乐表现力10%


五、奖项设置

1．参赛选手个人奖，设一、二、三等奖。以参赛选手总数为基数，一等奖占比10%，二等奖占比20%，三等奖占比30%。获奖选手由泉州市教育局统一颁发获奖证书。

2．优秀指导教师奖。获得一、二、三等奖的参赛选手指导教师由泉州市教育局统一颁发获奖证书。

六、比赛规则

1．参赛选手所穿着的服装、使用的物品等均不得体现自己的姓名、学校等影响竞赛公正的信息。

2．参赛选手、指导教师、参赛剧目在报名获得确认后，不得更换。

3．剧目片断表演的伴奏音乐一律采用伴奏碟，须自行制作成音乐文件（统一为MP3格式），在决赛前按执委会指定时间上传至指定邮箱。

4．参赛选手须持本人身份证、学生证及统一签发的参赛证参加比赛；须提前在规定时间内到达赛区现场检录；迟到超过5分钟的选手，视作弃权，不得入场比赛。

5．选手由引导员引导进入赛场，并在指定地点等候比赛，不得随意走动，不得大声喧哗。

6．选手不得携带任何书籍、纸质资料、通讯工具和存储设备（如U盘）进入赛场，一旦发现，视同作弊。

7．所有比赛项目均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，超时将扣分。选手比赛结束，即跟随引导员离开赛场，不得在赛场滞留。

8．比赛用舞台装置、灯光和音响设备由竞赛组委会统一安排。

9．在比赛过程中，要严格按照规定程序进行操作，爱护比赛现场的设备和器材，注意安全，防止意外事故发生。

10．参赛选手应遵守比赛规则和赛场纪律，服从竞赛组委会的指挥和工作人员的安排。诚信参赛，拒绝舞弊，一旦发现弄虚作假等舞弊行为，即取消该选手的比赛资格和成绩，并通报批评。

七、申诉与仲裁 

1．对评分、评奖、处罚等有异议拟申诉的，统一由参赛队领队在评分、评奖结果和处罚决定公布后1小时内，向竞赛组委会递交书面申诉报告。过时或口头申诉不予受理。

2．申诉报告应充分、如实陈述申诉事实和理由。对没有事实理由、仅凭主观臆断的申诉将不予受理。

3．竞赛组委会在接到申诉报告后，应及时对申诉事组织复议，并反馈复议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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